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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西安平土州地权形态管窥

孙剑伟

（广西财经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摘要：历史文献资料显示，清代安平土州境内的田产类型复杂多样，役田、城田和 置田尤其值得注意。

不同类型的田产所附带的田赋和差徭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是可以用经济手段改变的。只要田地的耕作

者或占有者向土司衙门缴纳足够的费用，就可以更改土地的名目，减少或免除土地所附带的差徭。这样

的土地登记制度为土民改善自身的经济处境甚至社会地位提供了一条合法出路，也为土官搜刮民财打开

了一扇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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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研究广西土司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
结构，都需要对土司社会的地权形态进行深入研

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
县土司调查资料把土司地区的田产按照占有情况

“分为官田、民田两种”［１］７９。这种宏观的分类方式

为以后的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粟冠昌把清代广西土

官地区的田地从使用权的角度划分为官田、目田、

役田和民田四类，并进而从 “从所有制上”归纳

为两大类： “一是封建国家的公有田产 （土官膳

田）；一是私有田产。”［２］韦顺莉认为： “土司地区

的土地，如果从经营者来看，大体可分为官田和民

田。官田包括了土司的直营地、官族田、土目田、

役田。民田是农户的私田，有如粮田、城田、造田

等。”［３］澳大利亚学者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Ｔｏｏｋ认为，土司社会

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界定土地所有权，因而赞同

根据田产的占有和使用情况分类，并据此将安平土

州的田产分为官田 （包括庄田、官族田、役田）

和民田 （包括村庄集体田地、农民开荒田地、买

卖获得田地）两大类。［４］以上关于广西土司社会土

地的分类主要是基于静态观察，对地权的交易流转

较少关注，对具体的田产类型缺乏深入考察。罗树

杰的相关研究则开辟了新的蹊径，其以公开出版的



清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田地契约文书 （这些文书的

主要采集地为大新县，尤以安平土州旧地最为集

中）为史料，分析了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的类型，

将其分为田地执照申请书、土官颁发的田地执照、

卖田申请报告、田地买卖契约、田地典当契约五大

类。［５］罗树杰还讨论了土民田地所有权的确认方

式，指出通过颁发田产执照收税是土司搜括民财的

一重要手段［６］。此外，罗树杰还研究了土司地区

地权的转让问题，认为地权的转让者主要是贫困农

民，进而否定了以往盛行的改土归流前土官大量出

售田地之说［７］。罗树杰的研究基本厘清了清代广

西土司地区 （以大新县为中心区域）田地契约文

书的性质、地权的确认方式等问题，其对改土归流

前土官大量出售田地之说的否定也颇有见地。因为

有关史料相对比较丰富，关于清代安平土州地权形

态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下去。

一、役田的典卖与相关问题

役田属于官田的一种。从具体名目来看，左右

江地区各土司境内的役田有数十种之多，如安平州

境内的役田有挑水田、坟田、马草田、抬轿田、赶

鸟田、柴田、石匠田、洗衣田、竹器田、解匠田、

煮粽田、看猫田等１２种名目。［１］３１关于役田的来源
和性质，研究者称：“早期土官把境内生产条件较

差、比较分散而不易管理的土地，由各村屯农民领

种，当时这些田地产量很低，难以提供较多的粮食

可供土官剥削，只能榨取少量的赋税和实物贡纳；

而把自己的大量需要，由种田的农奴以苦役的形式

支付，称为 “番役”。因此这些田被统称为 “那

番”———即役田。世代领种役田的农民，同时承

担了固定的劳役和贡纳，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耕作

权，可以父子相承、转让、典当和买卖。由此，这

些土地的所有权便具有土官所有和农奴耕作的二

重性。”［１］３０－３１

这里关于役田来源的解释显然属于推测，未必

可信。关于役田承种者拥有比较稳定的耕作权，可

以父子相承和典当的说法，有相关史料可以佐证。

至于役田可以买卖的观点，值得商榷。

役田可以买卖，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乾隆

十三年 （１７４８年）安平州土官颁发的一份田产
执照：

　安平州正堂李 为转给田照事
民农桃禀称：“因民堂兄农高，原充北城

内丁役田一召 （三亩），于去年五月内亡故，

无嗣。本年二月内民叩垦①蒙恩准民顶充在

案。奈因民堂兄农高在日，将役田向该村管

田吴口典卖，取七色银一十七两正。今民顶

充明白，不意本月蒙恩怜准，将内丁谢纳。

但今民兄农高所典卖之田价银两，民情愿每

年纳利谷四斗，其 （余）准民陆续赔还。恳

诚②作城田一子 （三亩），即当遵例谢名谢田

普丝银六两、印色普丝银伍钱正纳堂谢案”

等情。据此，除批准外，合行准给。为此，

照给农桃收执。自给之后，尔宜遵照后开田

名管耕，永为尔业，类众上番供役可也，须

至执照者。计开北处 （城）那马田一子，递

年纳普丝银叁钱伍分正。右照给北城巴贺村

农桃收执。

乾隆十三年七月 日［１］４５－４６

　　这份执照反映的历史事件经过大致如下：乾隆
十二年五月，安平州北城巴贺村村民农高亡故，无

嗣，遗下 “内丁役田一召”。次年二月，经安平州

批准，由农高堂弟农桃继承这份役田。但随即发

现，这份役田以前被农高典卖给了 “该村管田吴

口”。同年七月，州官准许农桃赎免 “内丁”的劳

役。农桃随即照办，向州官缴纳 “普丝银六两、

印色普丝银伍钱正”，以此为代价换取州官同意把

这份役田 “减作城田”，并颁发执照，此后每年要

向土官 “纳普丝银叁钱伍分正”。为了保住这份田

地，农桃还必须向该村管田吴口赎回典权，“每年

纳利谷四斗，其 （余）准民陆续赔还”。关于这一

事件，因为缺乏相关材料可供参考，其来龙去脉和

相关的历史背景都不够清晰。据大新县土司历史社

会调查资料，役田所附带的劳役具有强制性，土官

通常不会轻易豁免。在这个案例中，农桃为了获得

这份田地，付出了很大代价，恐怕并非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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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垦，当作 “恳”，笔者注。

诚，当作 “减”，笔者注。



按理说，当事人农桃和农高只是堂兄弟，两人很可

能没有同居共产的关系，不应该继承这份 “遗

产”。土官同意农桃赎免 “内丁”的劳役，恐怕也

是以此作为妥协手段，让他接受这份役田，这样土

官就可以稳妥地得到赎免劳役的银两，以后还可以

年年收税。事件的关键之处在于，农高典卖役田的

行为在其去世后造成了一个困局：谁来赎回这份被

典卖出去的役田？土官的权益如何保障？土官肯定

会感到此事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

到农高的某位亲属来承担农高应当承担的义务。这

可能是这一事件的深层背景。

尽管存在役田被 “典卖”的例子，但这种

“典卖”本质上是 “典”，而不是 “卖”，不能证

明役田的耕种者对此田地有最终处分权。甚至可以

怀疑，这种出典役田的行为是否合乎土司地区的法

律和惯例。从清代安平土州境内的田地交易文书来

看，买卖田地的契约都会写明 “卖”或 “永卖”，

而不会写上 “典卖”的字眼。相反的是，个别典

当田地的契约却使用 “典卖”的字样，如同治元

年 （１８６２年）的 《农秀隆当田契约》［８］７２即是

如此。

在安平土州，典当役田的文书并不多见，但也

并非孤例。以下是清乾隆年间安平州的一份役田典

当契约：

《王班典当田契约》

立约典当田人王班，系西化埠美村居住，

因为急中无钱使用，父子商议。不已，愿将本

分役田，土名那都四片，坐落□□处，凭中问
到中化那隆村黄干处，取出铜钱四千文正，即

日亲手领钱回家应用。两面言定：其田随约两

交明白，每年自耕自割，于作花利。不论近

远，钱到田出，钱主不得阻
!

（留），亦不得

盗卖。如有别卖者，钱主任执出文约投赴官陈

告，甘罚无辞，仍旧将其田交与钱主是实。今

恐无凭，人心难信，立约存照。天里 （理）

仁心。

王班立约

请人依口代笔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八日［８］４０

此外，还有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的 《农吉

典当田契约》［８］４３和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的 《黎

聪典当田契约》［８］４５反映的也是安平土州役田典当

的史实。这三份契约格式相当简单，连中保人都没

有。根据现有的史料，还难以判断这些交易活动是

否属于 “私相授受”。不过，这些史实确实反映

出，至迟到清中期的时候役田的耕种者对这些田产

已有一定程度的实际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是否已发

展为习俗认可的 “永佃权” “田面权”，因相关史

料太少，难以遽下结论。

役田的起源至迟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左右江

土官拥有大量的奴婢。王安石 《论邕管事宜》一

文说：“（洞酋）有因攻打小獠，以半布博买，有

因嫁娶，所得生口，以男女相配，给田与耕，专习

武艺，世为贱隶，谓之家奴。”［９］范成大在 《桂海

虞衡志》中称：“（洞酋）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

剽山獠，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

耕，教以武伎，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

丁。”［１０］从 “以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来看，显然

有些奴婢被投入到了生产领域，有一定家庭经济基

础，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 “家奴”。这些家奴的生

存状态和后世耕种役田的这些 “农奴”的生活状

态差别并不大。

二、城田的性质和起源

有关清代安平土州的田地契约文书主要见于公

开出版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广西少数民族

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类型有田地执照申请书、

田地执照、田地买卖契约、田地典当契约等，共计

１３１份。大部分文书所涉及的田产类型是 “城田”，

这一点很引人瞩目。就笔者管见所及，只有安平土

州境内存在 “城田”。所谓的 “城田”，分为上城

田和下城田，“区别在于前者免夫免贡纳；后者不

再免役，由买田者承役”［１］４３。关于 “城田”的来

源和性质，调查资料中并没有说明。罗树杰认为：

“上城田是是土司分给官族经营的私田，下城田则

是一般农奴耕种的役田。”［６］５１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分析一下 “下城田”与役田的关系。从

上文所引乾隆十三年田产执照来看，农桃继承的城

田既要纳税，又要承担一定的夫役，显然是下城

田。但下城田附带的税收和夫役肯定要比役田附带

的劳役轻，否则农桃就没必要花钱赎免劳役、请求

土官把役田 “减作城田”了。土官给农桃发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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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农桃拥有这块城田产权的

确认。田照中 “永为尔业”一语，恐怕不能理解

为套话。相反的是，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没

有土官给役田颁发执照的案例。下城田属于民田，

它所附带的夫役本质上是官府摊派的差徭，与役田

附带的劳役 （地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下城田可以自由买卖，这一点也说明下城田的

产权完整性明显优于役田。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年）
年五月，安平州农村赵卑、赵二 “永买得州城南

街李恒贞下城田一子 （三亩）”，并于该年六月获

得安平州正堂颁发的田产执照。［１］４５这一事实清楚

地表明，下城田是民田，可以永买永卖，对这类交

易官府也是认可的。

安平土州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的一块关于
革除各种陋规的碑刻，也可以为理解役田和下城田

的关系提供重要参考。碑文中有 “排役田归城，

勿许妄行复谢”［１］４６－４７的条文。根据上下文判断，

意思是说，如有人要赎免役田附带的劳役、转变为

城田，不许重复收费。这一条文后面还有 “城田

免番，勿许妄行复谢”“城田一召，当堂谢纳，上

下免番夫役，备银十三两正”等规定，［１］４６－４７可见

“排役田归城”一语中的城田指的是下城田。据此

碑文内容可知，下城田可以简称为 “城田”，下城

田的价值优于役田，不应把下城田视为役田。

至于 “上城田是是土司分给官族经营的私田”

的说法，并无直接证据。相关文书中确实有土民购

买 “膳田”的记录［８］１０－１２，而 “膳田”属于官田

的一种，并非私田。从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
的 《赵有成田产执照》［８］１０的内容来看，土民买得

膳田并过户后，就登记成了下城田，必须交钱

“免番”（免番即免除差徭的意思）才能转变为上

城田。由此可见，膳田和上城田在 “免番”这一

点上是相同的。但官族耕种的土地不可能都是膳

田，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官族经营的私田一律 “免

番”。

以上所引执照和碑文表明，役田和膳田都是城

田来源的一部分。考虑到土司地区役田的数量十分

有限，土官也不会轻易允许赎免役田附带的劳役或

差徭，而膳田通常也不会轻易买卖，因此二者不会

是城田的主要来源。表明城田源自役田和膳田的契

约文书非常少见。大量的契约文书并没有载明城田

的来源，这些城田源自土民自垦地的可能性非

常大。

清代广西土司通常把衙门驻地称为 “城”，安

平土州城田这一名称的起源大概与此相关。城田的

本意应该是指土司衙门附近的田地。更确切地说，

城田指的是官田和粮田之外的私有土地。因为官田

和粮田的名目由来已久，也是各种文书档案中的常

见名词，无须更改。登记城田 （私有土地）的原

因显然是为了增加税源，增强土司政权对土地资源

的控制能力。土司州城一带居住着土官、官族、土

目、外来富户、手艺人和客商等，是土司地区的政

治和经济中心，人员和财富的流动相对较强，土地

交易也会活跃一些。因此，土司政权对未纳税的私

有土地的控制正是从州城一带开始做起。 “城田”

这个名称，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制造出

来的。城田一经土司衙门登记，便需纳税，因而有

关城田买卖的契约文书，大多都会载明需要推收的

税粮数额以及需要承担的差徭。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田的来源开始变得复杂

化。清乾隆时期，广西不少土司地区出现典卖官田

的现象，以致引起朝廷的注意和制止。［７］７１如果各

土司按照朝廷的要求一一追回卖出的官田，势必引

起众多无谓的纠纷，但若听任继续买卖官田，则又

违反朝廷禁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土官就开始使

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所以，当土民从官族那里买了

膳田之后，交割之后就登记为城田，显然规避了买

卖官田之嫌。这在前引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
的 《赵有成田产执照》中就已经很清楚地反映出

来了。嘉庆三年 （１７９８年）的一份 《谢纳照文》

则更加生动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节录如下：

窃民于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年）内，永
买得李俯大爷膳田一子，价纹银一十二两五

钱，照管耕无异。迨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年）内，
奉清理田土，插收其田归公。年中禾稻补给，

该化知洞管收。今该知洞宴以田亩，旱涝不愿

管收，凭民呈恳谢纳。兹民照例备办，谢名谢

田纳，上下城免番并印色共纹银八两正，缴堂

请给印照，减作城田一丢，永为民世代

恒业。［８］１１

所谓 “清理田土，插收其田归公”，指的是土

官借清理流失官田的名义，把本已卖出的膳田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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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追夺充公。这样做虽有堂皇的借口，却不合

情理，难以服众。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将膳田买卖合

法化，保障买者的权利，但要求买者付出不菲的代

价赎免夫役，并将膳田更改为城田。

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不仅用于官田，还用于粮

田。粮田是指需要向朝廷纳税的民田，其名目由来

已久，在官方档案中必有专门登记，在土地交易中

也会写明 “粮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粮田才会

变更为城田。相关的文书有两份，一份是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的 《赵恒望田产执照》［８］１２。据这份文

书，土民赵恒望从田主李彬、李加 （其身份可能

是官族）那里买得粮田二召 （６亩），经缴纳 “免

番印色共纹银一十三两”，并向田主 “找补” “银

一两”后，获得田产执照，原来的粮田更改为城

田。这份文书形成的史实细节不详。值得注意的

是，这份文书的开头还提及 “膳田”，但没有对应

的后文，其意不明。文书中有 “民买本有亏苦”

一语，或许暗示买主买得的膳田未曾办理过割手

续，后来被清理充公了。

另一份有关粮田变更为城田的文书是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的 《赵国政田产执照》，节录如下：

五处托村民赵国政禀称：民故祖遗下粮田

一召……上年曾经民祖投堂，请给谢作上下免

番?役城田，准给印照谢纳在案。因道光年

间，地方扰乱，年中遗累粮钱，至成丰年间，

先祖太爷清理田产，致收归堂。兹蒙州主大发

慈悲，饬民备办铜钱二十五千文，给回原田。

民只得遵依备办，伏乞俯准给照，俾民永为世

代子孙管业，则感鸿恩无既矣。［８］３０

这份粮田本是赵国政家祖产，只因在道光时期

的动乱年份里拖欠赋税，至咸丰年间便被土官没收

充公，即所谓 “归堂”。安平土司于光绪末年被朝

廷废除，代以弹压官治理。但末代土官李德普却凭

着关系谋得弹压官的职务，在当地继续作威作

福。［１］６０－６１要求赵国政交钱赎回祖产的 “州主”应

是李德普，他借着免番的名义榨取民财。把粮田改

为城田，不仅找到了收费的堂皇理由，也掩盖了土

官掠夺民产的历史罪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田的典卖现象虽然相

对集中在安平土州州城附近一带，但也明显超出了

安平土州的核心地带 “四城五处”，这显然是清中

期以来安平土司核心地带和周边地区经济联系愈加

紧密、地权交易日趋活跃的结果。

三、 置田的性质

在关于安平土司的调查报告中， 置田出现

多处，却没有关于 置田性质的讨论。由此来看，

调查者似乎没有弄清楚 置田的性质和来由。

置田，文献中又写作 “六置田” “勒置田”，六显

然是 字的简写。笔者曾请教过大新县下雷中学

退休教师侬兵，据侬先生讲，在壮话中，“ ”和

“勒”都是儿子的意思， 置田或勒置田的表面意

思是 “儿子置办的田”。

在前引安平州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的禁革

碑刻中有 “ 置田照例全照，不许屡次派给补

价”［１］４６的条目。“全照”二字含义不明，在 《广西

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中作 “全解”［８］３６，

未知孰是。结合上下文，这一条目的大概意思是：

颁发 置田执照，按惯例一次缴清费用，不得反

复向当事人收取补价。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可以

说 置田并非役田，二者性质不同。 置田应归

入民田的范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难以解释为

何在同一块碑刻上存在不同的条款，对二者做出不

同的规定。

在个别契约文书中也有关于 置田的记载。

以下是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的一份当田契约：
《农班典当田契约》

立约典当田人农班，系陇
"

村居住。因为

急需，无钱还债。不已，夫妻商议，将祖父遗

下六置田一子，坐落本村，大小共六片。先通

族内，无人承受。不已，请保凭中问到州城都

楼街黎爷讳胜秉处，实取价铜钱一十千正，即

日当保亲手领钱回家还债。四面言定：其田随

约交与钱主，年中临田观收禾把，冷苗四六，

两相承 （情）愿明白。此系明卖明买，并非

折债等情。田主不敢别卖。无论近远，钱到田

出。钱主亦不敢阻
!

（留）其田许赎。不许

加所有谢纳钱粮。工件一切，系在田主办出，

无干钱主之事。倘或年久月深，有生心冒认争

夺者，系在约内有名人承当是实，决无反悔异

言。恐后无凭，人心难信，为此，立约交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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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收执为据。或违异言者，任从执出文约，投

赴上陈理论，甘罪无辞。仍照约内追给还，不

敢违□是实。
证见人堂叔　农兼
中保人同村　方楠
立约当田人　农班
请人依口代笔

嘉庆十三年五月初五［８］４２

从格式上来看，这一契约相当规范，证见人和

中保人都有，表明这一交易的 “光明正大”。从

“所有谢纳钱粮。工件一切，系在田主办出”的协

议内容可以看出， 置田是须缴纳田赋并附带一

定夫役的，这样的田地显然属于民田。

再看另一份道光年间的契约：

《李
#

卖田契约》

立约永远卖田人李
#

，系西化弄斗村住，

今因为家道单寒，急中无钱还债，不已，夫妻

商议，愿将本分□置田，土名唤那$

扪一片，

宽六巴 （把），无人承受，凭中问到同化埠新

村黎聪处，实出本铜钱七千文，即日亲手领钱

回家使用。三面言定：其田随约交与钱主，年

中临田管耕，永为世代子孙恒业，父殁子承，

兄终弟接。其田日后崩成河海者，不干卖主之

事；或田日后变出玉者，田主不敢一田两卖。

两家情愿，各无反悔。或有年久月深，或有伯

叔同堂反心不足而争占退赎者，钱主任执文约

赴上陈理论，甘罚无辞，仍照约内追其田归钱

主并无异言。今恐无凭，人心难信，故此立文

约一张交与钱主收执存是实。年中纳粮卯钱五

十文。

立约永卖田人李
#

道光十年三月十四日［８］５４－５５

这是一张断卖田产的契约。文中的 “□置田”

应当就是 置田。从 “年中纳粮卯钱五十文”的

补充性文字来看，业主需要承担田赋和差徭。这一

契约也可证明 置田属于民田。

有契约表明， 置田的价值不如上城田：

《农班田产执照》

安平州正堂李 为给发执照，以垂永久事。

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据陇
"

村农班呈称：窃民

自祖原耕六置田一子，历代管耕，供工以来，

毫无有误。奈因年中递送守衙，办项艰辛，兹

民呈恳谢纳，减作上下免番田一丢，是以

乞叩。

台前，垂怜俯免运送守衙一切，民当遵照

例备办纹银六两五钱正，解堂请给印照，永为

民业，父殁子承，兄终弟接，赖获管耕。于后

稽查有据，咸感洪恩于无既矣。等情据此，除

批准外，合给执照，为此，照给农班遵照事

理。嗣后上府往左，以及运送守衙一切，暨行

准免。如遇兵戈扰攘，仍类众护驾。所有田

亩，永为尔世代子孙管守。倘日后故绝，田仍

归公。所有田名开列于后，须至执照者。

计开：

北城田一丢，递年纳普丝银一钱七分五厘

正。其钱粮婚礼丧礼，仍类众办理毋违。

右照给北城陇
"

村农班收执

嘉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州给［８］１４

从这份执照来看，耕种 “六置田”的农班是

从祖辈继承了这一份产业，同时农班一家也承担了

“递送”“守衙”等夫役。“上府往左”，意思应是

上府城 （太平府）、往左州 （安平州命盗案件归左

州承审）。农班承担的夫役可能包括往太平府和左

州递送公文、押解人犯。这些夫役不仅辛苦，还附

带有相当大的责任，所以农班才想办法筹措银两，

恳请土官把这份田减作 “上下免番田”（上城田）。

农班耕种的六置田面积是一子 （３亩），更改为上
城田后却变成了一丢 （１亩半）。如果这一记录没
有舛误的话，则意味着清代安平土司境内耕地的实

际面积与纳税面积可以是不一致的。

综合以上对 置田相关碑文和契约文书的分

析，可以肯定， 置田属于民田，业主可以典当

和买卖。 置田不属于役田。不过， 置田附带

的夫役很重，在办理 “谢纳”手续后才可以转化

为城田，这一点和役田比较相似。由此可见，

置田很可能是由役田转化而来的。 置田虽然可

以典当和出卖，但耕种者却要承担一些较沉重的夫

役。须经过土官恩准，这些夫役才可免除。

光绪年间，出现了免除役田附带的劳役、将役

田改为 置田的现象。有两份相关的历史文献保

存于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一份是光绪十

二年 （１８８６年）立的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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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安平州正堂李　据食化龙贺村 （今

那岸村）总管农文贵、郎首农文章、农生福

等，比偕通村花户人等禀称：民等自祖上充当

本衙门小木匠，以给予木匠之田畲，免收粮项

以作工食。每年轮流上班雇工，不敢抗误乙

件。兹民等愿将所给之木匠田畲，改为 “

置田”（对半分租）畲，每年照例纳粮，清免

木匠番役。计开： 置田畚共五十召 （１５０
亩），历年纳粮外，钱十千文。计开通村人名

……一共合通村谢正堂银五千毫。……

总管农文贵，郎首农文章，花户……［１］５４

另一份是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的一份
执照：

照得本年十二月初五日，据北化西北甲龙

波村郎首农成宝，偕通村花户农正贤、农正珠

……同禀称：民自祖上充当本衙挑水番役以

来，给予番役之田，免收粮项以作工食。故每

年轮次上班挑水，不敢抗误。兹民等愿将所给

之挑水番役之田，改为 置田，每年照例上

粮，请免挑水番役，……即准予所请除免，给

执照外，为此，批准龙波村农成宝偕同村花户

等，办出洋银叁千肆百毫子，遵照勒石。嗣后

所有年中来衙供挑水，并置一番役，一切准

免。尔通村人等世代子孙，永不供挑水番役

也。所有 置田开列于后，勒石以垂不朽。

计开： 置田四召 （十二亩），照例每年供纳

粮钱五千文。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十二月初五日［１］５５

从以上两份文献来看，龙贺村的木匠田和龙波

村的挑水田免除劳役后都成了 置田，但每年要

“照例纳粮”。这里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显然和嘉庆

十二年的 《农班田产执照》大为不同。嘉庆年间

农班耕作的 置田显然是附带有沉重的差徭的。

清末安平土州的 置田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不附带

差徭的田产，至少从以上所引碑文和执照来看是如

此。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步入穷途末路的土官

想要借 “卖夫”之名榨取民财造成的。

根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资料显示， 置田不仅存在于安平土司，也存在

于附近的全茗土州和太平土州。全茗土州的 置

田情况如下：

土官还有所谓的勒村 （壮语，意思是儿

子村，好像土官的家奴），种 “ 置田”，每

天轮流派人来替土官挑水、洗衣等。又有鼓手

田在恒怀乡尧双屯，打锣田在尧卜乡上屯。顾

名思义，种这些田，就得为土官服敲锣打鼓的

劳役。［１］１４２

太平土州的 “勒置田”情况如下：

勒置田　这些田交给附近的百姓种，每年
春秋二祭或红白事，调来为土官打杂役。喜

村、岜朝、岜零等村群众，服这种杂役最多。

如岜朝屯，每天派去二人轮流替土官服役，周

而复始。他们身份较内家奴高一些，称为外

家奴。［１］８２

在关于全茗土州和太平土州的调查资料中，调

查者把当地的 置田或勒置田视为役田的一种。

调查者只看到了这类田地附带的徭役，而没有深入

考察这类田产的地权形态，可能因此造成了误解。

关于安平土司境内 置田的研究表明， 置田虽

然附带差徭，但它并不是役田，而是可以买卖或典

当的民田。关于 置田，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全茗

土州和太平土州的情况与安平土州不同。

太平土州的调查资料还为探索 置田的起源

提供了重要线索。当地勒置田的耕种者被视为

“外家奴”，显然是与土官家内奴婢相对而言。“外

家奴”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这些人有相对独立的

家庭经济，虽常去土司衙门服役，但并不用常年吃

住在那里，不过其社会身份依然是家奴。问题是，

这些人耕种的勒置田是民田的话，为什么会被视为

家奴呢？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这些勒置田的耕

种者的先祖原本是土官的家奴，经土官恩准被

“放免”。为使其经济上逐渐独立，土官把一部分

官田的产权转让给了他们，或者承认他们拥有对自

垦田地的处分权。这些田地被称为勒置田，可以买

卖和典当。被 “放免”的家奴及其后代并未获得

完全的解放，仍然与土官保持着主奴的名分，并承

担一些徭役。他们的身份比较类似于隋唐时期的

“部曲”。 置田或勒置田的名称本身并没有侮辱

的意思，只是用亲属关系来比拟主奴关系而已。

四、结语

明了广西土司社会的地权形态，方能深入了解

６５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４月



广西土司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方面的研

究需要超越笼统的官田—民田的二分法，尽可能对

每一具体类型的田地进行专门研究，更需要对某一

具体区域进行翔实的个案分析。

役田属于官田，承种者原则上要世代应役，也因

此获得了稳定的耕作权。尽管清中期就出现了役田被

“典卖”的例子，但这种 “典卖”本质上是 “典”，

而不是 “卖”。“典卖”役田的行为并不多见，也未

必合法。至迟到清中期，役田的耕种者对这些田产已

有一定程度的实际控制权。尚难确定这种控制权是否

已发展为习俗认可的 “永佃权”“田面权”。

城田的名目只在安平土州境内存在，分为上城

田和下城田，前者免役，后者附带差徭。城田可以

买卖和典当，产权完整性明显优于役田。城田本来

是指土司州城一带的私田，而不包括官田和粮田。

城田一经土司衙门登记，便需纳税，因而有关城田

买卖的契约文书，大多都会载明需要推收的税粮数

额以及需要承担的差徭。随着时代发展，城田的来

源开始变得复杂化。役田、膳田和粮田逐渐成为城

田来源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城田的主要来源。

置田可以买卖和典当，要承担田赋和差徭，

显然属于民田。 置田的耕种者的先祖可能是被

土官 “放免”的家奴。他们从土官那里获得了田

产，或者土官承认他们拥有对自垦田地的处分权。

被 “放免”的家奴及其后代仍然与土官保持着主

奴的名分，并承担一些徭役。 置田或勒置田的

名称本身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只是用亲属关系来比

拟主奴关系而已。

清代安平土司境内不同类型的田产所附带的田

赋和差徭差别是很大的，但这种差别是可以用经济

手段改变的。只要田地的耕作者或占有者向土司衙

门缴纳足够的费用，就可以更改土地的名目，减少

或免除土地所附带的差徭。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这

样的土地登记制度为土民改善自身的经济处境甚至

社会地位提供了一条合法出路。从消极的方面来

讲，这样的土地登记制度为土官搜刮民财打开了一

扇方便之门。城田来源的复杂化正是这一套土地登

记制度运作越来越不规范导致的结果，它可以用偷

梁换柱的方式使膳田的买卖照常进行，它也可以掩

饰土官霸占粮田的恶行。这更意味着官田和私田的

界限很容易被打破，研究者绝不能被官田—民田的

二分法所蒙蔽。由于缺乏安平土州不同时期的土地

登记数字，还无法准确评估这一套土地登记制度对

该地区地权结构的历史影响有多大。

值得追问的是，清代安平土州的地权形态特点

在广西土司地区是否具有代表性？ 置田虽然见

于安平、全茗和太平三个邻近的小土司地区，但总

的来说在广西土司地区并不多见。城田似乎是安平

土司地区独有的一种田产名目。更重要的是，安平

土司地区的土地登记制度显然别具特色，通过赎免

劳役可以改变田地的名目和价值，是它最值得关注

的地方。期待有更多的个案研究可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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